
附件  
醫療及科學設備供應商表現評估計劃  

 
給承辦商的背景資料  

 
1 引言  
 
1.1 醫療及科學設備供應商表現評估計劃 (以下簡稱「供應商表現評估
計劃」 )的目的，是為建立一個有系統、客觀及全面的制度，以監
察及規管醫療及科學設備供應及保養承辦商的表現，並確保他們

能圓滿地履行有關合約所訂明的責任。  
 
1.2 供應商表現評估計劃委員會由來自政府物流服務署、機電工程
署、衛生署、醫院管理局及政府化驗所的代表所組成。  

 
1.3 供應商表現評估計劃委員會決定採取的所有紀律處分行動，將由
政府物流服務署負責執行。  

 
2 計劃的執行機制  
 
2.1 計劃以扣分制度執行。承辦商倘若表現欠佳，便會被記以若干點
數的扣分 (請參見附件 )。承辦商表現欠佳時，機電工程署便會記錄
該承辦商所扣分數，並將分數加以累積。倘若承辦商在 3 個月內
累積超過 120 分及 /或在 12 個月內累積超過 250 分，政府物流服務
署便會發出懲罰前警告信。承辦商倘若在 3 個月內累積超過 150
分及 /或在 12 個月內累積超過 300 分，便須在供應商表現評估計劃
委員會會議上作出解釋，倘若委員會認為該承辦商給予未能令人

滿意的解釋，便可能對該承辦商採取紀律處分行動。  
 
2.2 供應商表現評估計劃制度的詳情現載錄於下：  
 
a) 向有關承辦商發出扣分通知書  
 
 承辦商倘被扣分，機電工程署會向承辦商發出書面通知，並給予
兩星期時間作出解釋及 /或改正錯誤。倘若有關個案與修正危及安
全的事項有關，承辦商便會在接到通知後兩個月被扣分。倘若承

辦商的解釋不獲接納或未有改正錯誤，則機電工程署會自動將所

扣分數加於承辦商已累積的分數之上。倘若承辦商仍然未有改正

錯誤，機電工程署可每月按比例增加扣分，為期最高可達 3 個月。 
 
b) 向表現差劣的承辦商發出懲罰前警告信  
 

( i)  倘若承辦商所扣分數已累積超過警戒水平 (即在任何一段 3 個
月的期間累積滿 120 分或在任何一段 12 個月的期間累積滿
250 分 )，政府物流服務署便會發出懲罰前警告信，要 辨商
立即改善其表現，並會給予該承辦商 1 個月時間改善其表現。 

 
( i i)  倘若承辦商持續未能履行有關合約所訂明的責任及 /或表現一



落千丈，即使其累積分數並未超過上文第 (i)項所述的警戒水
平，政府物流服務署可在必要時向有關承辦商發出警告信。  

 
c) 供應商表現評估計劃委員會會議  
 
 供應商表現評估計劃委員會會定期舉行會議，以檢討各承辦商的
表現，並考慮對在任何一段 3 個月的期間累積超過 150 分及 /或在
任何一段 12 個月的期間累積超過 300 分的承辦商採取紀律處分行
動；或對表現非常差劣的承辦商採取紀律處分行動。有關的承辦

商會被邀請向供應商表現評估計劃委員會委員解釋其表現欠佳的

原因。對承辦商採取的紀律處分行動包括暫令該承辦商停止投標

供應某類設備的牌子、型號或所有組件，為期 3 至 12 個月不等，
視乎有關情況的嚴重程度而定。  

 
2.3 扣分制度  
 
 有關各項表現欠佳項目及相應扣除的分數的詳細資料，載列於附
件。  

 
3.  如有任何疑問，承辦商可與物料供應主任 (供應商記錄 )聯絡 (電話
號碼： 2231 5289/傳真號碼： 2807 2764)。  

 
 
 
 
 
 
 
 
 
 
 
 
 
 
 
 
 
 
 
 
 
 
 
 
 
 
 
 



扣分制度  
 
 
1.  引言  
 
 1.1 承辦商在以下 5 個監察階段中均可被扣分：  
 

(a)  驗收和測試  
 

(b)  保送欠缺的物品  
 

(c)  保養期間的服務  
 

(d)  修正危及安全的事項  
 

(e)  保養期以後的服務  
 
 1.2 表現未符理想的承辦商會被扣分，所扣分數則取決於事件的

嚴重程度、設備在安全和性能上的有關準則，以及合約條款

的履行情況。  
 

 1.3 倘若通知期過後，承辦商的表現仍無改善，則所扣分數會逐
步遞增。每次所扣的分數均會自動累積，有效期為一曆年。  

 
 1.4 承辦商的累積分數若超出以下限制，可能會被供應商表現評

核計劃委員會處分。  
 

(a)  長期監察措施：  
連續在一段相當於一年的期間內，累積超過 300 分。  
 

(b)  中期措施：  
連續在一段相當於三個月的期間內，累積超過 150 分。  

 
 
2.  扣分辦法  
 
 2.1 驗收和測試  
 
  2.1.1 承辦商須確保送交驗收的設備完整無缺，狀態良好。

在送貨時，承辦商亦須送上載有詳盡操作維修資料的

操作保養手冊，並且須確保手冊的數量正確。  
 
  2.1.2 承辦商倘被扣分，便會接到機電工程署的書面通知，

並會有兩星期時間作出解釋及 /或改正錯誤。倘若解釋
不獲接納或錯誤未有改正，則機電工程署會自動將所

扣分數加於承辦商的累積分數之上。  
 
 



項目  準則  所扣分數  
 

1 設備未能通過有關安全方面的驗
收測試  
 

15 
(見附錄

A) 
2 設備未能通過有關性能方面的驗
收測試  
 

15 
(見附錄

A) 
3 設備未能通過有關結構毛病方面
的驗收測試  
 

10 
(見附錄

A) 
4 未有取得政府事先同意而擅自更
改設備型號，以致設備不獲接納  
 

60 

5 未有送齊對設備的安全不可或缺
的物品  
 

15 

6 未有送齊對設備的性能不可或缺
的物品  
 

15 

7 未有將小型設備送齊  
 

5 

8 未有將操作手冊送上  
 

5 

9 未有將保養手冊送上  
 

10 

10 未有將操作手冊所需的資料送齊  
 

5 

11 未有將保養手冊所需的資料送齊  1-10 
(見附錄 B) 

 
12 保養訓練未如理想  1-10 

(見附錄 C) 
 

13 操作訓練未如理想  1-10 
(見附錄 C) 

 
 
 
 
 2.2 補送欠缺的物品  
 
  2.2.1 承辦商在接獲政府通知後，須馬上送上所欠的物品，

以及改善任何未合要求之處。倘若承辦商未有履行上

述合約承諾，改善其表現，被扣的分數會每月按比例

增加，為期 3 個月。  



 
 
項目  

 
準則  

所扣分數  
(每月計 ) 

 
14 未能妥善地修正設備在安全方面
欠妥之處  
 

15 
(見附錄 A) 

15 未能妥善地修正設備在性能方面
欠妥之處  
 

15 
(見附錄 A) 

16 未能妥善地修正設備在結構方面
欠妥之處  
 

10 
(見附錄 A) 

17 未有送齊對設備的安全不可或缺
的欠奉物品  
 

15 

18 未有送齊對設備的性能不可或缺
的欠奉物品  
 

15 

19 未有將欠奉的小型設備送齊  5 
 

20 未有將欠奉的操作手冊送齊  
 

5 

21 未有將欠奉的保養手冊送齊  
 

1-10 
(見第 11項 ) 

 
22 提供保養訓練或進行第 12 項的
修正工作有所延誤  
 

1-10 

23 提供操作訓練或進行第 13 項的
修正工作有所延誤  
 

1-10 

 
 2.3 保養期  
 
  2.3.1 承辦商須於議訂的日期前，修正任何尚存的毛病，並

須在保養期內執行所有必要的緊急矯正措施。承辦商

亦須按照購貨單或合約訂明的維修時間表，為售予政

府的設備進行定期預防性維修工作。  
 
  2.3.2 承辦商在接到通知後兩星期便會被扣分。倘若表現仍

無改善，則被扣的分數會每月按比例增加，為期 3 個
月。  

 
 
項目  

 
準則  

所扣分數  
(每月計 ) 

 
24 拖延維修與設備安全有關的故障  15 



  
25 拖延維修與設備性能有關的故障  

 
15 

 
26 拖延修正設備的小毛病  10 

 
27 未有進行預防性維修工作  

 
15 

28 拖延按協議的時間表進行預防性
維修工作  
 

15 

29 未有進行部分預防性維修測試  5 
 

 
 2.4 修正危及安全的事項  
 
  2.4.1 承辦商須確保產品符合現行的有關安全標準。若承辦

商從本地和海外得知出售予政府的設備有任何關於危

及安全的報告，必須馬上進行修正工作。  
 
  2.4.2 根據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和英國國民保健署的分類系

統或同等分類系統，評定所報道的事故的嚴重程度。  
 
  2.4.3 承辦商會在接到政府通知後兩個月被扣分，而所扣的

分數會每月按比例增加，為期 3 個月。不過，製造商
可以提出修正危及安全事項的時間表。倘若政府接納

建議的時間表，則承辦商的表現會根據該時間表的限

制而非下表的時間安排而受到監察。  
 

 
項目  

 
準則  

所扣分數  
(每月計 ) 

 
30 就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界定為一
級或英國國民保健署界定為危險

的危及安全事項作出修正  
 

15 
 

31 就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界定為二
級或英國國民保健署界定為須發

出安全資料公告的危及安全事項

作出修正  
 
 

10 
 

32 就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界定為三
級的危及安全事項作出修正  
 

5 
 

 
 
 
 
 



 2.5 保養期以後的服務  
 
  2.5.1 即使承辦商未獲判給維修服務合約，他們亦須盡力提

供所供應產品必需的維修零件和特別工具。此外，承

辦商亦須履行所簽訂的維修合約訂明的所有責任。  
 
  2.5.2 承辦商會在接到通知兩星期後被扣分。倘若承辦商的

表現未有任何改善，則按下文第 33 及 34 項被扣的分
數會每月按比例增加，為期 3 個月。  

 
 
項目  

 
準則  

所扣分數  
(每月計 ) 

 
33 拖延送上其後所需的零件和工具  10 

 
34 拖延答覆查詢  5 

 
35 屨行維修合約的表現未如理想  最高每季  

扣 25 分  
(見附錄 D) 

 
 
   # 以每套設備 /系統為扣分基礎。至於如復甦器等小型

設備的表現，則須按整個區域，即香港、九龍、新

界東和新界西，作出評估。  
 



 

附錄 A 
 

扣分制度的備註  
 
設備倘未能通過驗收測試，而承辦商又未能在接到通知日期

起計 90 天內作出修正，政府有權將有關的設備退回。政府若
將設備退回承辦商，承辦商會被扣 60 分，而在該段期間內已
扣分數則會減至零。  
 
 

 
附錄 B 

 
保養手冊的評估  

 
 評估保養 (維修 )手冊時，必須參照 BS4308 中適用於電子測量儀器
的規格。  
 

評估項目   等級  

  優良   良好   滿意   欠佳   差劣  

內容 (有關詳細資料，包括電
路圖、操作原理、部件清單

及裝配圖 ) 

        

2 

  

4 

實用程度 (有關資料是否有
助進行維修工作 ) 

        

2 

  

4 

印刷質素          

1 

  

2 

 
 

最高被扣分數： 10 分  



 

附錄 C 
 

保養及操作訓練的評估  
 
 評估保養訓練時，必須參照招標條款 (補充 )第 10 條附錄所載的規
定。  
 
 

評估項目   等級  

  優良   良好   滿意   欠佳   差劣  

訓練教材，包括筆記、圖表

及電路圖  
        

1 

  

2 

實用程度 (訓練應能增加參
加者對維修及 /或操作設備
的知識 ) 

  

 

      

1 

  

3 

完備程度 (訓練應能讓參加
者對有關系統 /設備有整體
認識 ) 

        

1 

  

3 

表達方式  

 

        

1 

  

2 

 

最高被扣分數： 10 分  
 



 

附錄 D 
 

維修合約  
 

評估項目   等級  

  可以接受   不能接受  

進行預防性維修是否準時      
 

5 
經常遲到  

 
保養報告的質素      

 
5 

並不全面  
 

矯正性維修      
 

5 
由於技術  
支援不足  

 
維修收費      

 
5 
不合理  

 
預防性維修的質素  
(按時間表進行 ) 

    
 

5 
受到最終使

用者的劣

評、  
未有進行  
安全測試等  

 
最高被扣分數： 25 分  



 

 
 


